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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2017 年河道保洁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之规定，上海正弘建

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受委托，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2017年河道保洁服务项目进行国内公开

招标，特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合格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投标人。 

2、资格要求： 

（1）投标人需要具备上海市河道维修养护作业基本条件贰类及以上； 

（2）本项目不接受投标人以联合体的方式参加。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2017 年河道保洁服务 

2、建设地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东川路 500号内） 

3、服务期限(日历天)：360 

4、项目主要内容： 

河道日常保洁、特殊情况保洁、打捞物清运、巡查上报等 

5、交付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00 号 

6、采购预算金额：人民币 55万元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合格的投标人可于 2017-06-12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6-06-16截止截止，携带如下材

料（必须是复印件加盖公章）购买招标文件：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2）资质证明；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明； 

（4）其他可以证明投标人资质及能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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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购标时间、地点、费用 

（1）购标付费时间：在公告发布之日至公告截止日的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6：

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并请先电话确认。 

（2）购标付费地点：徐汇区斜土路 1223号之俊大厦 5楼。 

（3）招标文件工本费每本人民币 1000 元整，售后不退。 

凡愿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应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获取招标文件，逾期不再办理。

未按规定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将被拒绝参加投标活动。 

注：响应投标人须保证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资料的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如递交虚

假的响应文件、资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 

http://xxgk.ecnu.edu.cn。 

五、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单位：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地  址：徐汇区斜土路1223号之俊大厦5楼 

邮  编：200032 

联系人：王超 

电  话：15618389275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2日 


